
都府办字〔2025〕 44 号

都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都昌县支持工业园区企业员工住房保

障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都昌县支持工业园区企业员工住

房保障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5年 11月 27日



都昌县支持工业园区企业员工住房保障
工作方案

为深入优化本县营商环境，聚焦园区企业员工住房保障需求，

多渠道完善企业员工住房保障体系，有效解决住房困难问题，提

升员工归属感与幸福感，助力企业纾困，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坚持“园区统筹、部门联审、专业运管”的原则，成立都昌

县工业园区企业员工住房保障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专

班”），工业园区管委会、住保中心、自然资源局、公安交管大

队、国资中心、国控集团各明确 1 名分管同志，实行月度联席会

议制度，联席会由工业园区牵头召集。

二、房源筹集

主要有公租房和园区企事业单位自持房源。工业园管委会、

县住保中心在芙蓉山工业集中区及蔡岭工业集中区公共租赁住房

房源中，筹集现有公租房，并积极协调园区企事业单位自持房源，

按照“一张床、一间房、一套公寓”的模式，保障园区企业员工

多元化住房需求。

三、分类保障

（一）园区企业员工。根据企业及员工个人需求，优先给予

公租房配租保障。公租房按基本入住标准，对水电、地面、墙面、

门窗及卫生间简易装修，达到入住条件。企业集体配租员工人均

住房面积不少于 10 平方米。企业员工需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住房



保障的，按照《都昌县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都府办字

〔2024〕57 号）规定执行。

（二）企业管理人员（含投资人）。周转房房源筹集主要有

公租房和园区企事业单位自持房源，申请公租房的，需符合公租

房的有关条件。企业管理人员有住房保障需求的，根据个人意愿，

提供独立公寓或独立房间作为周转房，参照公租房标准装修。

（三）其他住房需求的企业员工。在县城范围内租房居住的，

符合条件可在省网络平台申请住房租赁补贴。按照《都昌县城区

公共租赁住房及租赁补贴实施办法》规定，租赁补贴保障暂按

780 元/人·年标准发放，四人及以上的申请户按四人标准执行。

四、申请条件

园区企业员工配租住房，是以员工个人名义申请专门用于优

先保障园区企业员工的住房。申请人必须为注册落户都昌工业园

且办理了一般纳税人的投产企业在职员工。

（一）企业员工申请条件。1.都昌户籍员工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申请人应年满 18 周岁；②户口本上家庭成员均在县城规划区

内无住房（含公租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 15 平方米以下；

③有稳定劳务关系且已签订 1 年以上劳务合同；2.县外户籍（特

指都昌县无直系血亲）员工申请条件：①申请人应年满 18 周岁；

②在县城规划区内无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 15 平方米以

下；③工业园区连续稳定务工 6 个月以上；④未达到工业园区连

续稳定务工 6 个月以上条件的以都昌户籍员工为申请人，外县户

籍员工为共同申请人。

（二）企业管理人员（含投资人）。1.申请人应年满 18 周



岁；2.营业执照或劳务合同；3.在县城规划区内无住房，或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在 15 平方米以下。

（三）申请住房补贴条件。1.申请人应年满 18 周岁；2.有

稳定劳务关系且已签订 1 年以上劳务合同；3.家庭成员均在县城

规划区内无住房（含公租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 15 平方

米以下；4.在县城范围内租房居住。

以上申请实物配租或申请住房补贴人员其他申请条件需符合

《都昌县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都府办字〔2024〕57

号）。

五、操作流程

（一）配租数量

在都昌工业园区购地自建厂房的企业，应把员工宿舍楼纳入

规划、建设范围，原则上不再分配住房申请名额，政府已集中分

配公租房的企业原则上不再申请配租。如确有刚性需求的按照都

府办字〔2024〕57 号文件规定受理。

租赁入驻政府投资标准厂房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凡按招商

引资、厂房租赁合同履约入驻投产企业，经部门联审无异议的，

按照每名员工 10 平方米标准据实保障刚性需求的。

租赁入驻政府投资标准厂房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员工住房

需改善保障条件的，暂按 3 个标准组合配租：①按期申规入统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②年亩均税收达到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

元），③新获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创平台企业、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之一。暂定配租标准：符合上述标准之一的按照每人

12 平方米标准据实保障，达到上述标准中两条的按照每人 15 平



方米标准据实保障，同时达到上述三条标准按照每人 18 平方米

标准据实保障。

申报时，企业必须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由工业

园区管委会同县住保中心将分解到企业的房源数书面通知各企业。

员工、企业均向工业园区管委会及县住保中心签订承诺书，不得

弄虚作假，各企业按房源数组织员工在省网络平台申请。

（二）申请程序

公租房申请、审核均在网络平台操作完成，不受理纸质版材

料。申请人打开本人手机支付宝→搜索“赣服通”→“一件事专

区”→“查看更多”→“公租房申请一件事”→ 按要求填写申

请并上传材料。

申请园区企事业单位自持房源的，由招商引资服务单位领取

并指导企业员工填写部门审核申请表（表格见附件），统一向工

业园区管委会提出申请。

（三）申请材料

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园区企业员工网上申请前初审等工作，

初审时需审核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对不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反

馈，无异议后在省平台系统申请。

1.企业员工。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原件、住房情况说明、劳

务合同及银行出具的工资收入等证明材料拍照上传。

2.企业管理人员。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原件、住房情况说明、

劳务合同、银行出具的工资收入证明与管理岗位相匹配的证明材

料拍照上传。

3.企业投资人。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住房情



况证明、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不是本人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拍照上传。

（四）房源配租

申请公租房的，由工业园区管委会网上初审公示后，县住保

中心对初审结果及各部门的反馈情况进行复核、抽查，对通过复

审的予以复审公示，申请人可在手机平台系统查询审核结果。复

审公示结束后，县住保中心在平台系统中提供房源，择期公开摇

号分配。工业园区管委会、县住保中心届时邀请申请人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证员、监察员、新闻媒体等参加，每位申

请人的摇号中签结果具体到房屋栋号、房号，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申请园区企事业单位自持房源的，由各责任单位审核资格条

件后，在网上予以公示，无异议的由工作专班联席会审批，依规

分配房源。

六、动态管理

工业园区配租住房面向的是企业员工，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

向承租户违规收取费用，如有违规行为，直接收回该公租房并登

记在案。

（一）配租管理

对配租住房制作“二维码”，加强动态监管。住房承租人

（共同申请人）确定后，工业园区管委会牵头，以企业为单位组

织承租人与住房管理单位签订住房租赁合同，合同应当明确住房

租赁期限、租金标准（政府基本装修的公租房为 4 元/月·平方

米）、物业管理（物业服务费为 0.40 元/月·平方米）等要求。

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的，视为自愿放弃配租资格。



租住期内租户本人需每年向工业园区管委会依规提供租赁入

住的相关信息，提交工作专班及相关部门联审后，县住保中心依

规进行备案登记。

（二）退出管理

1.承租人在承租期间或承租期满后，自愿放弃承租资格的，

及时到工业园区管委会提出申请，工作专班根据分类管理情况，

分别书面告知县住保中心或县国控集团依规办理。

2.经审核承租人有以下行为，不再符合工业园区配租住房保

障条件的，工作专班联审后根据分类管理情况，分别书面告知县

住保中心或县国控集团依规办理。①出借、转租转让或闲置超 3

个月住房；②已搬离、迁出或已购置住房的；③擅自对房屋进行

装修、改变原有使用功能、内部结构及配套设施；④利用配租住

房从事经营性活动；⑤逾期六个月未缴纳租金、物业管理费及其

他费用的，视为自愿放弃配租资格合同终止，所欠租金和其他费

用并依法追缴。⑥所在企业迁出工业集中区、停产或关闭的且住

户不在园区务工；⑦《都昌县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都

府办字〔2024〕57 号）规定的其他情形。

3.承租人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腾退所租住的住房。

暂时无法腾退的，给予 3 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按原租金标准

2 倍计租。过渡期满，仍不腾退住房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退出，

并按照合同约定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

（三）运维管理

公租房运维管理由县住保中心负责，自持房源的租金收缴、

腾换及物业管理由县国资中心统筹、国控集团负责。



本措施是在《都昌县公共租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都府办

字〔2024〕57 号）、都府办字〔2013〕116 号文件基础上进一步

优化、细化，园区企业员工申请公租房以本规定为准。

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一年。


